
一、       

「金門觀光小天使～阿特」人型偶圖像授權申請書

案件編號：

單位名稱

聯 絡 人
      □先生

      □小姐
職 稱

電    話 傳 真 手 機

E-MAIL

地    址
□□□-□□

網    址

申請單位

用途簡述

預定

成品圖樣

預定

生產數量

約定條款

申請人申請「金門觀光小天使～阿特」人型偶圖像授權，一經同意，願遵

守下列條款：

1. 非依備查檔發行者，本府得撤銷授權，其已發行者以侵權論處。

2. 不得將圖檔使用權轉讓予第三人。

3. 非另外經本府同意或授權，申請人不得利用授權之圖檔或其作成之

成品作散布、轉售、贈與、借貸、租賃等營利行為。

4. 申請人如有違反上列情事者，須負著作權法及相關法令等規定之法

律責任。

　申請人簽章：

備   註

1.本府保有審查通過與否之權利。

2.本表簽章用印後，併同預定成品圖樣輸出（設計完稿）及相關證明文

件寄至本府。

3.受理申請單位：金門縣政府觀光處（授權申請）

　　　電    話：082-324194＃62794

  地    址：893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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